
附件 1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为实施广州市番禺区建设规划，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

境，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拟征收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镇板桥村、陈边村、罗边村、南草堂村、市头村、员

岗村共 29.6999 公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

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以及《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

第三十条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的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和实

际情况，现制定广州市番禺区 2024 年度第四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南大干线（省妇幼医院至市新路）项目地块一〕的征地补偿安

置方案如下：

一、征收范围

拟征收土地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板桥村、陈边村、罗边

村、南草堂村、市头村、员岗村范围内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

次征收土地目的为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

三、土地现状



本次拟征收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板桥村、陈边村、罗边村、

南草堂村、市头村、员岗村的集体土地共 29.6999 公顷（445.4985

亩）。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结果，拟征收土地现状为农用地

4.1071 公顷（61.6065 亩），含耕地 0.2958 公顷（4.4370 亩）;

建设用地 25.4640 公顷（381.9600 亩）;未利用地 0.1288 公顷

（1.9320 亩）。根据用地报批地类还原相关规则，上述建设用地

中需进行调整，调整后，拟征收土地报批地类为农用地 23.4225

公顷（351.3375 亩），含耕地 4.8537 公顷（72.8055 亩）；建设

用地 5.6652 公顷（84.9780 亩）;未利用地 0.6122 公顷（9.1830

亩)，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其中：

（一）拟征收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板桥村股份合作经济社集

体所有土地 6.2485 公顷（93.7275 亩），其中农用地 5.8163 公

顷（87.2445 亩），含耕地 1.5064 公顷（22.5960 亩）；建设用地

0.2331 公顷（3.4965 亩）;未利用地 0.1991 公顷（2.9865 亩)。

（二）拟征收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陈边村股份合作经济社集

体所有土地 6.5225 公顷（97.8375 亩），其中农用地 4.2130 公

顷（63.1950 亩），含耕地 0.3541 公顷（5.3115 亩）；建设用地

2.3081 公顷（34.6215 亩）;未利用地 0.0014 公顷（0.0210 亩)。

（三）拟征收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罗边村股份合作经济社集

体所有土地 1.1648 公顷（17.4720 亩），其中农用地 0.2521 公

顷（3.7815 亩），全部为耕地；建设用地 0.9127 公顷（13.6905



亩）。

（四）拟征收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草堂村股份合作经济社

集体所有土地 12.5275 公顷（187.9125 亩），其中农用地 11.9984

公顷（179.9760 亩），含耕地 2.6590 公顷（39.8850 亩）；建设

用地 0.5282 公顷（7.9230 亩）;未利用地 0.0009 公顷（0.0135

亩)。

（五）拟征收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股份合作经济社集

体所有土地 3.0859 公顷（46.2885 亩），其中农用地 1.0357 公

顷（15.5355 亩），含耕地 0.0815 公顷（1.2225 亩）；建设用地

1.6394 公顷（24.5910 亩）;未利用地 0.4108 公顷（6.1620 亩)。

（六）拟征收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员岗村股份合作经济社集

体所有土地 0.1507 公顷（2.2605 亩），其中农用地 0.1070 公顷

（1.6050 亩），含耕地 0.0006 公顷（0.0090 亩）；建设用地 0.0437

公顷（0.6555 亩）。

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根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广州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

价成果的批复》（粤自然资函〔2024〕103 号）的规定，征收集

体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均按 30 万元/亩（折合 450 万元

/公顷）的标准补偿（其中土地补偿标准为 15 万元/亩，安置补



助标准为 15 万元/亩）。

（二）农村村民住宅补偿

根据《关于调整我区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的通知》（番府〔2012〕117 号）进行补偿或评估的规定执行。

（三）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按《关于调整我区土地征收中青

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番府〔2012〕117 号）进行

补偿或评估。如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青苗及一般附着物

按包干补偿方式，则按《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番禺区

土地征收中青苗及地上附着物包干补偿办法的通知》（番府〔2015〕

12 号）执行的有关规定进行补偿。

五、安置对象

享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被政府依

法统一征收的，其征地安置补偿方案制定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且年满 16 周岁以上的家庭成员，纳入征地社保费补贴对

象范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另有规定的，可从其规定。

六、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

（一）货币安置。所需费用已包含在上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

补助费中。

（二）留用地安置。根据《印发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

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府办〔2009〕41 号）等有关



规定，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为被征地村集体核定留用地指标。具

体留用地指标面积以留用地指标核定书为准。

（三）社会保障安置。该项目征收我区南村镇板桥村、陈边

村、罗边村、南草堂村、市头村、员岗村的集体土地共 29.6999

公顷（445.4985 亩），核定征地项目涉及应纳入养老保障范围的

被征地农民人数为 386 人，按每人 16200 元标准一次性将集体被

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存入“收缴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资金过渡

户”，费用合计 625.32 万元，专款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

险补贴，征地社保费单列计提并列入征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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